
答复类别：A类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
第 20251100 号提案的答复

张邵杰委员：

《关于聚焦林改“四问”加快发展林业新质生产力的提案》

（20251100 号）由我局办理。现答复如下：

我局高度重视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，深入贯彻习近平

总书记对福建林改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特别是贯彻落实去年10

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聚焦林改“四问”，

积极探索、大胆创新，通过改革的办法用活林业资源，推动林业

高质量发展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福建被列为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

度改革先行区，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连续三年获国家林草局通

报表扬，“福建林改”案例被中央党校列入中青班教学课程，林木

采伐改革等13项改革经验被纳入《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》白皮书。

一、盘活国有林场资源。一是提升资产管理效能。升级改造

省属国有林场资产管理平台，对国有林场各类存量资产的盘点、

清查、处置等全流程工作进行监管，实现资产动态监控与精准施

策。加强林场系统资产集中化管理，并实现与相关管理部门系统

的融合，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能。二是有效盘活存量资产。印发

《关于强化制度执行进一步推动省属国有林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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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提质增效的通知》，优化省属国有林场资产管理机制。组织

省属国有林场依托林业高质量发展六个服务平台，摸排森林资源

有偿使用、资产出租和具有开发森林旅游条件场所等招商推介项

目，有效盘活国有林场闲置资产。截至目前，已摸排具有招商潜

力项目共计 296 处。三是大力推动转型发展。印发《福建省省属

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管理若干规定》，充分发挥国有林场在森林资源

培育、森林生态保护、林业科技推广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。大

力引导发展林下种植、森林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，逐步把资源优

势转化成经济优势。2024年林下经济对外有偿出租使用超过5000

亩；2024年全省森林旅游接待游客人数达2.7亿人次、同比增长

13.1%，森林旅游直接收入1213.9 亿元、同比增长18.9%。

二、加大林下空间流转。一是积极拓展林下空间。围绕破解

林下空间碎片化问题，总结推广南平邵武市林下空间流转机制做

法，整合林下碎片化空间，统一开展林下空间储存登记和流转交

易，提高林下空间规模化供应水平。截至2024年，全省登记存储

可利用林下空间面积 5.5 万亩，完成流转面积 3.6 万亩。二是创

新规范林下不动产登记。联合省自然资源、福建金融监管局印发

《关于规范开展林下经济不动产登记促进林权价值增值的通知》，

在全国率先从省级层面规范林下经济不动产登记工作，明确了林

下经济不动产登记的适用情形、登记发证、抵押融资等内容。去

年10月以来，全省共发放林下经济不动产登记证226本。

三、优化用林审批服务。一是下放审批权限。印发《关于调

整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权限的通告》，将建设项目使用林地

除涉及国家公园，省级及以上自然保护区,省级及以上各类自然公

园，省属国有林场，基干林带以外，国家级、省级生态林面积大

于等于 0.2 公顷小于 1 公顷，林地面积大于等于 1 公顷小于 2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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顷的，委托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，国家级、省级生态林面积

小于 0.2 公顷，林地面积小于 1 公顷的，委托县级林业主管部门

审核，进一步扩大了市、县级林地审核审批权限。二是加强项目

审查。下发《关于加强建设项目使用林地事前服务事中审查工作

的通知》，明确提出加强事前指导、事中审查的具体要求。在全国

省级层面率先出台《福建省已审核审批使用林地建设项目监督管

理办法》，规范建设项目使用已审核审批林地的监管工作，落实监

管责任。三是提供优质服务。成立以局主要领导为组长，相关分

管局领导和业务处室组成的重大项目审批工作专班，并主动派出

审批服务“小分队”深入一线，协调解决项目用林问题。同时，

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，实行省市并联审查，压缩审批时限，对省

以上重点项目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开通审批“绿色通道”，做到即

到即审。

四、强化林业碳汇服务。一是完善林业碳汇核算方法。组织

编制《福建碳中和林认定及其碳汇计量监测方法（试行）》，明确

适用于社会各界为实施碳中和而开展的林业碳汇活动，包括森林

经营、造林、保护和恢复森林植被等 3 种项目类型，着力建立全

省统一的标准和产品。二是创新“林业碳汇+”模式。创新推广“林

业碳汇+中和活动、生态司法（检察）、乡村振兴、金融保险”等

模式，不断创新林业碳汇应用场景，取得良好成效。三是推进国

家林业碳汇试点市建设。指导龙岩、南平、三明市，营造以杉木、

木荷、枫香等为优势树种的高固碳针阔混交林，有效提高林分生

长量，持续增强森林碳汇能力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认真研究吸收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围绕局党

组“抓好375，再创新业绩”的总体思路，结合“十五五”林业发

展专项规划编制工作，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完善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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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努力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。一是

积极盘活国有林场闲置的土地、仓库、宿舍、管护用房等资产，

利用优质森林资源引进森林观光、休闲、康养等旅游项目和种植、

养殖、采集等林下经济项目，实施森林资源资产有偿使用，增加

收入来源。二是继续支持全省重大项目建设，持续强化服务意识，

主动靠前，提前介入，加强事前指导，为项目用林提供高效优质

审批服务。三是大力推动落实规范林下经济不动产登记的政策文

件，开展林下空间储存登记和流转交易，赋予林下经济不动产权

证质押贷款权能，整合林下碎片化空间，促进林权价值增值。四

是进一步拓展“林业碳汇+”模式，如林业碳汇+全民植树等，倡

导碳排放企业、大型活动组织者、社会公众等通过购买林业碳汇

或营造碳中和林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，持续推动林业碳汇交易。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林旭东

联 系 人：林仙淋（改革发展处）

联系电话：0591-886081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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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7月 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